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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 

 

致：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接受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并上市”）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参与本次发行上市工

作。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

下简称“股票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相关规范

性文件，为本次发行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本所指派蒋红毅律师和彭亚峰律师作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负责律师，于

2014 年 11 月 3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书》）和《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于 2015 年 8 月 3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北

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出

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于 2016 年 9 月 8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青鸟

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出具

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

师事务所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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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31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八）》（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八）》），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九）》（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九）》），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十）》），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

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二）》（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十二）》），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十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现本所律师

就《补充法律意见书（九）》出具日后关于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批准和授权更新的

事项，出具《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以下简称“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本所律师对青鸟消防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其

他法律意见和结论，仍适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

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

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补

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书（八）》、《补充法律意见书（九）》、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补充法律意见书

（十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中的相关表述。 

《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

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书（十）》、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二）》和《补充法律意见

书（十三）》中有关本所律师声明事项和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关于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 

本所律师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

法律意见书（九）》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中披露的发行人本次发行并

上市已履行的批准或授权程序外， 发行人于2019年5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有

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同时提请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前述议案。发行人于2019年5月31日召开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和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鉴

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已于 2017年 4月 10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目前正在等待核准发行，现将《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和《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自原有效期到期之日起再次延长一

年，直至 2020 年 6 月 12 日。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方式、与会董事、股东资格、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符合《证

券法》和《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已经依法定程序合法有

效地作出了批准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决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决

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三）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本次发行并上市事宜的授权程序

合法，授权范围明确具体，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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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2017年第51次发

审委会议审核通过，发行人本次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发行人本次上

市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准。 

二、对本次发行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与上市的批准和授权、主体资格、发行上市的

实质条件、发行人的设立、发行人的独立性、发行人的发起人、股本及其演变、

发行人的业务、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发行人的主要财产、重大债权债务、重大

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章程的制定和修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及规范运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发行人的税务、环境保护和

产品质量、技术标准、募股资金的运用、业务发展目标、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招股说明书等方面的审核，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

件和要求，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招股说明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

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适当，不存在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而引致

的法律风险。有关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人将可以向

社会公众发行股票，并经证券交易所批准后上市交易。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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